
法規名稱：臺北市協助老舊建築物增設電梯補助作業規範

修正日期：民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施行狀態：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施行，最後施行日期：114.11.10

一百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令修正發布全文 14點，自一百十四年十一月十日起生效。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4年 10月 31日臺北市政府府都新字第 11460413311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4點；並自 114年 11月 10日起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速推動臺北市老舊建築物更新，藉

    由補助方式鼓勵其增設具備變頻、省電或智慧化控制等節能系統之電

    梯，以符超高齡社會及行動不便者之生活需求，增進整體生活環境品

    質，並因應淨零排放發展趨勢，特訂定本作業規範。

二、本作業規範所稱電梯，指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昇降設備規定

    及可取得使用許可之昇降機。

三、依本作業規範申請補助者，其申請人應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定之公

    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或施工範圍內建築物區分所有權人選

    定之代表人一人（以下簡稱選定代表人）。

四、合法建築物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得依本作業規範申請補助：

（一）六層樓以下，且作為住宅使用比例達全棟二分之一以上之無電梯集

      合住宅。

（二）非屬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認定之高級住宅。

（三）屋齡自核發使用執照或營造執照日期起算達二十年以上。

（四）未經依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公告列管須

      拆除重建。

（五）同一棟建築物未曾依其他法令或本作業規範申請增設電梯補助並獲

      核准。

（六）整棟建築物之所有權非屬單一所有權人持有。

（七）領有增設電梯相關建築許可，且尚未取得增設電梯使用許可。

五、補助項目：

（一）規劃設計費用：包括建築設計費（含結構設計、水電設計）、各類

      圖說簽證費（含各類報告書製作、專業技師簽證）、建築許可申請

      費、使用許可申請費、工程監造費等。

（二）基礎工程費用：

      1.直接工程：包括假設工程、拆除工程（含施工障礙物整理）、昇



        降機道與昇降機間基礎及土方工程、各層入口外牆切割工程、昇

        降機道與昇降機間主體結構及樓層接板工程、昇降機道與昇降機

        間外牆工程、昇降機間裝修工程（含門窗、燈光）、機電工程、

        外部管線整理及其他因配合整體工程完整性之必要工程項目等。

      2.間接工程：包括各項政府規費、管理費及利潤、勞工安全衛生費

        、營造綜合保險費及營業稅等。

（三）電梯設備與安裝費用：包括電梯設備、昇降機道出入口具有遮煙性

      能之防火設備及其他因法規要求而須裝設之設備等。

六、補助額度：

（一）每棟建築物補助一座電梯。但地上一層共用部分（門廳），地上二

      層以上完全區劃獨立之建築物，得依完全區劃獨立部分設置者，依

      其電梯座數補助。

（二）前款補助金額及額度由本府每年公告之。

（三）補助金額如符合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

      辦理。

七、申請人應於本府公告之受理期間內檢附下列文件，向臺北市都市更新

    處（以下簡稱更新處）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

（二）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核發之增設電梯相關建

      築許可（含圖書文件）影本。

（三）可自行排除違建及施工阻礙切結書。

（四）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文件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辦理申請

      電梯補助之紀錄。

（五）委託建築師、施工廠商與購買電梯設備之契約書影本。

（六）同一棟建築物未曾依其他法令或本作業規範申請增設電梯補助並獲

      核准之切結書。

（七）增設電梯具備變頻、省電或智慧化控制節能系統之切結書。

（八）其他經更新處指定之文件。

    以選定代表人為申請人者，前項第四款文件免檢附，應以施工範圍內

    建築物之區分所有權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委託書代之

    。

八、審查程序：

（一）更新處就申請文件進行書面審查。



（二）申請案件經審查通過者，由都發局核發補助核准函。申請人續依第

      九點規定辦理補助款請領事宜。

（三）申請案件經審查不合規定者，如無法補正，都發局應敘明理由駁回

      申請；其得補正者，以書面通知限期補正，補正次數以二次為限，

      第一次補正期限為三十日，第二次補正期限為十四日；經第二次通

      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者，都發局得駁回其申請。

九、申請人應依下列規定向更新處申請撥款：

（一）於補助核准函送達之日起三個月內檢附第三款第一目至第六目文件

      ，得申請撥付上限百分之五十之核准補助款。

（二）於補助核准函送達之日起一年內向都發局申請電梯使用許可，並於

      取得該許可後三個月內檢附第三款文件，得申請撥付剩餘之核准補

      助款，或一次撥付全部之核准補助款。

（三）申請撥款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1.請款申請書。

      2.前點第二款之補助核准函。

      3.支用單據（含經費支出明細表、收支清單）。

      4.電連存帳入戶申請書。

      5.申請人之國內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6.領款收據。

      7.都發局受理申請電梯使用許可之證明文件及都發局核發之電梯使

        用許可影本。

      8.更新成果報告（含電子檔及竣工書圖）。

      9.其他經更新處指定之文件。

    因故未能於前項第二款期限內申請電梯使用許可或申請撥款者，申請

    人得敘明理由申請展期；展期之期限不得逾三個月，並各以二次為限

    。

    第一項第三款之申請撥款文件如有欠缺，都發局應以書面敘明補正事

    項通知申請人補正，補正次數以二次為限，第一次補正期限為三十日

    ，第二次補正期限為十四日。

    未依第二項規定申請展期、經展期後未於期限內提出申請，或經都發

    局依前項規定第二次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者，都發

    局得駁回其申請。

十、依本作業規範申請增設電梯補助並獲核准者，該棟建築物之管理委員



    會、管理負責人或施工範圍內建築物之區分所有權人應善盡電梯管理

    維護之責，更新處應每半年辦理書面檢查，並得視情況派員實地訪查

    。

十一、獲准補助之申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都發局得視情節輕重，撤銷

      或廢止原核准補助之全部或一部，並請求返還已撥付之全部或一部

      補助款：

  （一）申請書及檢附之文件有隱匿、虛偽或造假等不實情事。

  （二）除因天然災害或其他因素經都發局同意外，擅自於補助款核撥後

        五年內任意拆除或變更第五點第二款第一目及第三款所定工程項

        目或設備。

  （三）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實地訪查。

  （四）違反本作業規範或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十二、本作業規範所需補助款由臺北市都市更新基金支應，並以臺北市都

      市更新基金當年度預算額度為限，補助款於當年度用罄者，都發局

      得公告停止受理或移至下年度辦理。

十三、本作業規範所定書表格式，由更新處定之。

十四、本作業規範未規定之事項，應依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基金）對民間

      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辦理。


